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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对我国预制菜食品标准现状进行系统性分析，厘清我国预制菜食品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

议，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方法】通过对预制菜食品标准的调研分析和文献研究，并借鉴国外标准管理经验，分

析预制菜食品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结果】研究发现，我国预制菜食品标准存在体系不健全、科学性和时

效性不足、实际采用率较低等问题。【结论】建议我国提升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加强预制菜团体标准建设以及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推动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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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in China,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and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prepared food industry. [Methods] By conducting research on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and literature studies, and drawing on foreign standar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Resul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an incomplete system, insufficient scientificity and timeliness, and low actual adoption rate in China’s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Conclusion] Based on this,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system, strengthen the work of pre-prepared food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etc.,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re-prepared food standard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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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预制菜也

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

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

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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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

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

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不包括主

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

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

披萨等
[1]

。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不

再局限于口味和营养，对便捷和效率提出了更高

的需求，而预制菜正是凭借其方便快速的特点，

掀起了一轮新型食品消费的热潮。2023年中国预

制菜市场规模已达到5165亿元，同比增长23.1%，

预计到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720亿元
[2]

。

消费者在享受预制菜便利的同时，也表现出对食

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尤其是2024年“3·15”晚会

曝光预制菜梅菜扣肉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后，消费者对预制菜食品安全的信任处于崩塌边

缘，而预制菜进校园事件进一步加大了消费者的

抵制情绪，预制菜逐渐成为负面标签的代表。

食品标准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维护国民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标准

对法律有支撑作用，预制菜必然要受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范的调整，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无法直接回答预制菜生

产者应如何做才能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产生，而

这需要食品标准提供规制依据
[3]

。然而，预制菜食

品标准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标准科学性和时效

性不足以及实际采用率较低等问题。本文针对以

上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框架下，为完善预制菜食

品标准体系提出建议，以期加强预制菜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参考。

1    我国预制菜食品标准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1.1  预制菜食品标准现状

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开服务平台进行检索，

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布的标准数据为统计基

础，以“预制菜”“预制”为关键词进行分析。从

数量上看（如图1所示），我国现行有效的预制菜

食品标准共有196项。预制菜标准自2020年开始发

布，随着预制菜产业进入后疫情时代后得到飞速

发展，标准数量自2021年起呈逐年增长态势，这

表明标准制定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图1 预制菜食品标准数量变化趋势

从标准层级上看（如图2所示），近三年我国

预制菜食品标准有地方 标准32 项，企业标准 20

项，团体标准141项。预制菜团体标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是预制菜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社

会团体制定团体标准的积极性极高，反映出市场

对于预制菜食品标准的迫切需求。预制菜产业暂

无特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家层面注意到

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的缺失，正大力提倡制定预

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明确要求有序推进标准

研制工作，推动研制预制菜术语、产品分类等质

量标准，加强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衔接
[4]

，目前

已制定相关的国标计划，如《预制菜术语和分类》

正处于起草阶段。

图2 近三年预制菜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数量

从标准分布上看，预制菜食品标准共涉及20

个省份，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其中广东、山东、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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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3个省份发布的预制菜食品标准数量位居前三，

占比达到预制菜食品标准总数量的58.16%。但大

多数地区存在没有发布预制菜食品标准的情况，可

见预制菜食品标准在各地发展不平衡，未对预制

菜产业形成有效的标准支撑。

从标准种类上看，预制菜食品标准涵盖预制

菜原料采购、生产、配送、评价、追溯、检测等各

个方面，其中涉及 预制菜 生 产加工环 节的 标准

共有119项，占比达到预制菜食品标准总数量的

60.71%，可见目前主要以预制菜食品生产环节为重

点规制对象。从预制菜类型上看，预制菜特色菜品

规范标准共计69项。例如泰州市品牌建设促进会

于2024年发布《预制食品 兴化熟醉蟹》《预制食

品 兴化鱼圆》等系列预制菜产品的生产标准，为

本地特色预制菜食品提供安全保障。

1.2  预制菜食品标准存在的问题

1.2.1 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不健全

国家标准是保障预制菜食品安全的基础，但

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尚未建立。现有国家标

准计划数量极少，且国家标准的制定涉及多方利

益诉求、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环境差异，以及预制菜

生产的复杂性和制作的技术难度等，使得国家标

准的制定周期较长，难以及时回应民众的需要。

行业标准是国家标准的重要补充，但预制菜

行业标准的缺乏使预制菜质量管理体系存在差

异。以预制菜酸菜鱼为例，谷言的金汤酸菜鱼执行

《方便菜肴》行业标准，好得睐执行的则是《速冻

调制食品》行业标准
[5]

，但上述行业标准并不完全

适用于预制菜产品的生产、经营。此外预制菜地方

标准或企业标准在原料要求、加工工艺、营养成分

和微生物指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难以宏

观把控预制菜产品的各项指标
[6]

。

预制菜产业未实现全环节标准化，预制菜食

品标准体系存在漏洞。预制菜对仓储、冷链运输和

食品保鲜技术均有较高的要求
[7]

，但目前对预制菜

运输、检测等环节的相关技术要求规定得较为概

括简略，甚至未作出特定的要求。对于一些新型预

制菜加工技术，如超高压处理、微波辅助加工等，

缺乏相应的标准规范，使得这些新技术在应用过

程中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8]

。

1.2.2 预制菜食品标准科学性和时效性不足

预制菜食品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影响标准的

科学性。从形式上看，《地方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

规范对标准的格式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仍有多数预

制菜食品标准存在封面格式不正确、命名混乱的现

象。从内容上看，标准制定主体会超出自身业务范围

制定预制菜食品标准。《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

社会团体应当依据其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进行活

动。例如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的业务范围是商

业性自愿委托检测和鉴定、检疫处理等，但其发布

的团体标准《水产品预制菜定义和分类》明显不符

合其市场定位，且起草单位都与检验检测有关，不

具备行业代表性，使得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受到

质疑。

预制菜食品标准的修订退出机制不畅，难以保

障标准的时效性。根据预制菜定义可知，不需要经

过复热的开袋即食类食品和主食类食品不属于预制

菜，但福建省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预制即

食沙拉》、莱阳市食品企业商会发布的团体标准《预

制菜速冻面米食品》等均与预制菜定义明显不符，且

相关的标准修订工作并未展开。标准制定主体将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前期标准制定环节，对标

准修订工作重视不足，并未形成标准制定、修订和退

出的周期性管理。特别是企业和团体往往将标准化

工作视为发布即结束的一次性工作，难以启动修订

工作，市场对标准优胜劣汰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1.2.3 预制菜食品标准实际采用率不高

预制菜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应用具有严格

的适用范围，标准的地方性和标准化的普适性之

间存在矛盾。对同一类预制菜产品，不同主体的规

制侧重点和严格程度不尽相同，给预制菜的统一生

产造成阻碍，并进一步加深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9]

。

同时，为了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企业更愿

意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方便菜肴》等行业标

准，预制菜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实际采用率低。

预制菜团体标准面临“制度空转”困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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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与应用效能滞后矛盾凸显。甚至有的团体标

准在发布后根本没有企业或机构使用，存在“重制

定，轻实施”的现象
[10]

。《企业标准化促进办法》规

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执行的团

体标准的编号和名称。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进行检索发现，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仅50家企

业采用预制菜团体标准，且标准重复率高，多数采

用的都是地方特色预制菜食品团体标准。团体标准

可以有效突破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效力壁垒，但

企业对团体标准的信赖程度不足，再加上预制菜食

品团体标准缺少广泛的应用，团体标准市场认可度

不高，增加了其在预制菜产业的应用难度。

2    预制菜食品标准管理不足的原因

2.1  预制菜产业的特殊性

与普通食品不同，在预制菜生产环节，企业会

加大调味料的用量以追求口味的复原性，并添加

食品添加剂延长预制菜的保质期。在预制菜运输

环节，预制菜需要保持在低温环境中以抑制微生

物的生长，即使按照标准流程生产预制菜，一旦在

运输过程中出现问题，食品安全风险就会随之产

生。在预制菜销售环节，预制菜以预包装的形式呈

现，消费者难以直接观察到原料的品质，对预制菜

食品安全的信任依赖于检测。综上，预制菜的运输

和检测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现有预制菜食品标准对源头种植养殖环节关

注不够，原料带入的食品安全风险较高
[11]

，给后续

食品安全监管带来难题。以“梅菜扣肉事件”为

例，即使在预制菜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不能使用

槽头肉，但经过生产加工后的槽头肉与其他部位

的猪肉差距细微，无法通过观察直接区分，且在后

端销售、监管等环节难以检测，预制菜食品安全大

大依赖原料提供方的自觉性，而商家的逐利性会

带来源头性风险。

2.2  标准制定主体的标准化能力不足

标准制定主体未准确把握企业标准和团体标

准特征，致其作用未充分发挥。在缺乏预制菜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时，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在填补

空白方面有较大发挥空间。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是以集团组织、生产型企业为代表的经营主体主

导制定的标准，能灵敏感知市场对标准的需求
[12]

。

同时，团体标准实施效果良好，可以申请转化为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但我国团体标准工

作起步较晚，预制菜团体标准建设不足，导致团体

标准的采用率、转化率不高。

预制菜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主体准入

门槛低，对制定主体的专业知识储备不会进行实

质审查。龙头企业制定预制菜标准时，由于适用范

围广泛、资金支持力度强，吸收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的主动性强。但多数标准是由相关领域的公司、社

会团体成员直接起草，在发布标准时往往站在自

身团体立场考虑，且多数预制菜企业将重心放在

产品开发上，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重视不足，忽视

标准制定人员的配备
[13]

。

2.3  标准监督机制未发挥作用

政府监督力度不足，行政监管的事前预防作用

未得到充分发挥。法律对于政府监督的规定较为

概括抽象，地方规范对于预制菜产业以鼓励和扶

持为主，具体管控和监督规定较少
[9]

。行政部门监

管资源分布不均，主要依靠在销售环节对预制菜

进行产品抽查以检验标准实施情况，但只能检查

出包装标签、产品信息等表层问题，对于预制菜原

材料挑选、运输等环节的检查力度较小。

标准制定主体的自我监督未落实到位，难以

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的跟踪监督。复审是

通过审视标准规范性、时效性、适用性以及时淘汰

落后标准的重要工作。预制菜地方标准因政府部

门参与度高，行政部门会主动依职权组织复审工

作，但预制菜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具有极强的市场

性，其复审工作往往是由企业和团体启动，主要有

3种启动方式：一是标准起草单位主动申请；二是

根据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三是接到投诉举报后

及时组织复审活动。然而，起草单位缺少主动申请

复审的积极性，相关领域的发展需要并无可靠的

判断依据，标准的非公开性与投诉举报机制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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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似是一个悖论，这些因素导致复审工作难以启

动，降低了标准自我监督机制运行的可能性。

3    完善我国预制菜食品标准的对策建议

3.1  提升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的科学性

完善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提升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见表1）。首先，加强预制菜食品国家安全

标准的制定力度，推动预制菜产业实现“从田间到

餐桌”全链条标准化。其次，借鉴现行标准的实施

情况，推动预制菜地方标准、团体标准转化为行业

标准。例如，水产预制菜已存在大量地方标准和团

体标准，可以评估现有标准的实施情况，整合资源

以优先推出水产预制菜行业标准。最后，协调预制

菜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适用，两者受地域限制

的程度不同，制定标准的侧重点也不同。

 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提升预制菜标准的科

学性。一方面应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由于预制菜

涉及食品化学、冷冻性状变化等多种因素与变化，

标准制定人员要具备相应的食品加工知识
[14]

，要

充分发挥标准化研究院、检验公司等专业机构的

作用，提高标准的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标准调研

工作，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ISC）在这方面成绩

显著，其设立了26个技术委员会负责具体行业领域

的标准制定工作，根据市场需求吸收不同利益相

关方作为委员会成员
[15]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标准化

经验，特别是在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制定过程中，

由政府部门指导企业和社会团体组建技术委员会

开展标准调研工作，确保组成人员具有充分的行

业代表性。

3.2  加强预制菜团体标准建设

以当下消费 需 求为导向制定预制菜团体 标

准。由于团体标准制定周期短，可以快速弥补预制

菜原料挑选、检测等环节的标准空白。社会团体应

立足于自身的市场定位，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制定

有市场竞争力的预制菜团体标准，并通过反馈团

体标准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以提升后续标准制定的

质量，为相关预制菜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制定打

下良好的实践基础。同时，对采用团体标准的企业

给予一定的激励，提高企业采用预制菜团体标准

的积极性。 

通过行业自治以扩大预制菜食品团体标准的

应用范围。团体标准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地域限

制，例如四川省质量协会、重庆市质量协会联合制

定发布了《火锅食材 凤爪》等团体标准，通过联

合发布标准的形式在川渝地区形成统一的标准规

范。根据团体标准由市场主导的国情，应充分发挥

行业自治的作用。德国标准用户委员会（ANP）为

所有标准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交流经验和信息的

平台，可以减少标准重复制定
[16]

，提升联合发布标

准的可能性。借鉴德国的经验，我国可以在预制菜

行业层面设置团体标准统筹协调机构，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当跨地域的社会团体针对同一种预制菜

有多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时，可以组织相关社会团

体进行协商，讨论是否存在联合发布的可能性。

3.3  完善预制菜食品标准监督管理机制

行政部门要健全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首

先，综合考虑预制菜原料、生产、物流等因素，明确

各个行政部门在食品监管中的分工。市场监管、公

安、农业等相关部门应通过联合执法、联席会议等

标准层级 措施

预制菜国家标准
明确预制菜的定义、范围以及相关管理原则，尽快出台预制菜分类、检测等国标
计划。

预制菜行业标准
由龙头企业牵头，加快制定预制菜食品行业标准，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转化。行
业标准受地域限制较小，关注重点应在预制菜食品的通用标准上。

 预制菜地方标准 着眼于当地特色产品的专门要求。

表1 不同层级预制菜标准的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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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强沟通、密切配合，促进预制菜食品安全监

管的有效实施。其次，建立覆盖预制菜原料挑选、

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全链路食品安全监测系

统，形成监管闭环。定期进行风险监测，以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实施风险分级

管理。最后，探索建设全国统一的预制菜食品安全

数字化追溯系统，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推动预制

菜产品“上码”，健全“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追溯

机制，提升预制菜产品信息透明度。 

标准制定主体要加强标准复审机制建设。首

先，建立组织内部权责约束机制，采用激励方式鼓

励复审工作的开展，在内部形成良好的自省自查环

境氛围
[16]

。其次，根据各类标准的特征进行复审，

灵活确定复审期限和流程。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不

必局限于五年一次的国家标准复审期限，可综合考

量标准制定主体发布标准的数量和频率、标准实

施情况、制定主体的评价等因素，灵活确定复审期

限和流程。最后，完善标准修订退出机制，及时吸

收复审的结果。对于需要修订的预制菜食品标准，

通过确定修订期限推进修订工作，防止复审结果

的落空；对于需要废止的预制菜食品标准，要及时

公示标准废止的信息。

4    结 语

预制菜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影响预制菜

产业的健康发展，完善预制菜食品标准体系势在必

行。要加快出台预制菜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通过

与专业化机构进行深度合作和重点展开标准调研

工作提升预制菜食品标准的科学性。同时，重视预

制菜团体标准建设，增加优质团体标准供给以弥补

预制菜食品标准缺位，通过联合发布团体标准的形

式扩大团体标准的应用范围。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

对于保障预制菜食品标准正确实施至关重要，行政

部门要构建高效协同的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形成预制菜产业全环节的监管闭环；标准制定主体

要加强预制菜食品标准复审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

复审工作，保障预制菜食品机制标准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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